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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范围

在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其他利益相关者和我们的员工打交道时，OQ 致力于打造诚信、公平和尊重的环
境。我们认识到全球活动的法律和文化背景充满多样性。OQ 期望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在业务的所有
方面都能保持同样诚实和正直的态度行事。

本第三方行为守则讲述了我们期望每个合作伙伴都能配合和遵守的 OQ 标准和公司价值观。

本第三方行为准则适用于所有经销商和代理商，以及与 OQ 有业务往来、重要的第三方服务商、供应商
和合作伙伴。这些第三方统称为“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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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根据国际公认的劳动和人权原则，提供高质量的工作条件。因此，我们期望我们的合作伙伴
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的框架内经营，并遵守所有禁止奴役、人口贩卖及
强迫、强制或童工劳动的适用法律。

合作伙伴还应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公平、尊严和尊重的方式对待其员工、工人和工作人员，
不歧视工会和工人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03 人权和工作条件人权和工作条件



6

05 公平竞争

OQ 致力于保护健康、福利、无事故和无伤害的职场。我们致力于守护和保护我们的环境，造福自己和
子孙后代。因此，我们期望我们的合作伙伴遵守所有适用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并通过维持事故预防
和降低健康风险暴露的项目，确保员工、工人和员工的安全工作环境。 

在 OQ 的职场工作时，合作伙伴的员工、工人和工作人员需要遵守 OQ 的现场安全标准、系统和程序。 

OQ 坚定不移地遵守所有国家适用于我们业务的反垄断和反竞争法。因此，我们期望我们的合作伙伴
遵守所有适用的反垄断和竞争法律、规则和规定，并且不与第三方签署意在限制竞争的限制性协议或
一致做法。

04 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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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防止贿赂和腐败

OQ 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贿赂和腐败。因此，我们期望我们的合作伙伴遵守所有适用的反腐败法律，并确
保其雇员、工人、职员、分包商或代表不向个人、公司或政府公职人员提供、承诺或给予任何意图不适
当地影响或促进商业决策或官方行为的非法利益、优待或报酬。 

我们的合作伙伴还必须禁止员工、工人、职员或代表向 OQ 职员提供任何非法利益、优待或报酬，包括
不适当的礼物或不相称的招待，以获取或奖励业务机会。

7.1 遵守出口管制条例

我们的合作伙伴必须遵守经营所在管辖区的所有适用贸易限制和制裁控制。合作伙伴必须遵守经营所
在管辖区的所有适用出口管制法律、规则和条例，而且必须禁止任何可能违反国内或国际、金融或经
济、对国家、组织或个人制裁或禁运的活动。

07 保护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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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保护数据、信息和知识产权

我们的职员承诺保障 OQ 的非公开资料，并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机密资
料（包括个人资料）被滥用。同样，我们期望我们的合作伙伴遵守所有相关数据保护的适用法律。 

合作伙伴还应确保在与 OQ 的业务关系范围内收集的信息不会被不当使用或披露给未经授权的第三
方。此信息包括 OQ 的知识产权。

7.2  防止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

OQ 不支持或协助任何形式的洗钱活动。我们的合作伙伴必须遵守反洗钱法律和/或法规，并在适用的
范围内（其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所在管辖区内）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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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举报

OQ 努力维护其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鼓励合作伙伴通过 OQ 的匿名举报系统报告任何违反这些原则
的行为。

更多详情，请访问 OQ 网站：https://oq.ethicspoint.com 

OQ 认为遵守本第三方行为守则是保持合作伙伴关系的必要条件，并有权对合作伙伴遵守本守则的情
况进行审查。

合作伙伴确认将本第三方行为守则的内容传达给分包商和供应商，以履行其对 OQ 的义务，并要求他
们遵守本守则或其原则。

如果违反本守则，OQ 有权要求合作伙伴澄清事实及提出反措施。如果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采取纠正
措施，或违约严重到无法合理预期 OQ 继续业务关系，OQ 有权根据适用的法律终止合作伙伴关系的
权利。 

10 遵守本第三方行为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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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是指所有与 OQ 有业务往来的所有经销商、代理商或重要的第三方服务商、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OQ 
是指 OQ S. A. O.C 拥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权的所有公司。 

职员
是指 OQ 雇佣或被派遣到 OQ 的员工、官员和行政人员，以及在 OQ 内担任常设职位或临时职位的任
何合同制代理或人员，如借调人员或来自人力承包商的人员。

11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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